臺北巿政府教育局113學年度「臺灣手語推廣短影音」徵稿活動
實施計畫
1、 依據：臺北市113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臺灣手語推動計畫。
2、 目的
1、 透過短影音拍攝活動，鼓勵教師及學生，發揮教學專業與創意，共同推廣臺灣手
語，保存聾人文化。
2、 提供各級學校教師及學生分享與發表平台，評選優良作品，活化臺灣手語教學。
3、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2、 承辦單位：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聽資中心）。
3、 協辦單位：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4、 辦理期程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4年1月24日（星期五）止。
2、 評選時間：114年2月21日（星期五）前由聽資中心邀集專家學者暨實務工作者
召開評選會議。
3、 得獎公告：於114年2月26日公告於聽資中心網站，並以電子郵件通知。
4、 領獎方式：領獎方式及時間，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並於聽資中心網站公告。
5、 實施方式
1、 報名資格及人數
(1) 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曾修習臺灣手語之在學學生。
(2) 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通過臺灣手語師資培訓認證或培訓中之教師。
(3) 每校報名組數不限，每組至多5人，報名參加者不得重複。
2、 參賽組別
(1) 一般學校
1. 學生組：按教育階段分為國小、國中、高中組。
2. 教師組：不分教育階段，符合報名資格之教師即可參加。
3. 師生組：不分教育階段，符合報名資格之教師及學生即可參加，學生人數須達參加人數之1/2以上(含)。
(2) 啟聰學校
1. 學生組：按部別分為國小、國中、高中組。
2. 教師組：不分部別，符合報名資格之教師即可參加。
3. 師生組：不分部別，符合報名資格之教師及學生即可參加，學生人數須達參加人數之1/2以上(含)。
3、 徵選主題：影片內容以推廣臺灣手語為主軸，在影片中提供學習臺灣手語的優點、
  保存臺灣手語的重要性等。
4、 影片規格：
(1) 影片長度為30秒至90秒，使用任何影音器材拍攝皆可，影片需清晰、可順暢播放。
(2) 影片呈現方式及拍攝工具不拘，需使用手語，並用中文配音及搭配字幕；影片格式須為 MP4格式。
5、 評分向度：手語正確性(50%)、主題切合性(25%)、創意表現(20%)、拍攝手法與技
  巧(5%)。
6、 報名方式：
1、 於報名時間內，填寫報名表（附件一，並提供相關佐證）、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二）、及授權同意書（附件三），核章後紙本免備文逕送聽資中心（103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20號、聯絡箱154），電子檔寄至2088@tmd.tp.edu.tw，張秀文組長收，電話 (02)2592-4446分機604。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及授權同意書，每位參賽者均須填寫
2、 影片上傳至聽資中心雲端https://reurl.cc/d1GbZz，檔名請以「113短影音徵稿_學校名稱_參賽者姓名」命名（如為多人參賽，請以其中一名參賽者姓名代表即可）。
7、 獎項：各組擇特優1名、優等1名、佳作3名、特別獎3-5名。
1、 特優：超商商品卡2,000元及獎狀乙紙。
2、 優等：超商商品卡1,500元及獎狀乙紙。
3、 佳作：超商商品卡1,000元及獎狀乙紙。
4、 特別獎：精美獎品及獎狀乙紙。
8、 注意事項
1、 不得出現種族、性別歧視、違反善良風俗與公共秩序等內容。
2、 作品須為原創，必須尚未發表、未參加其他競賽，不得以曾獲得國內外獎項之作品，或以該作品正參與其他競賽重複投稿。
3、 作品中所有影像、文字、肖像權、音樂等，需為原創作品或其他合法取得授權之素材，如涉及著作權侵權行為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4、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改、變更、暫停或終止本活動內容之權利；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於增訂後另行公告於聽資中心網站。
9、 經費：由聽資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10、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巿政府教育局113學年度「臺灣手語推廣短影音」徵稿活動報名表
(報名表請以正楷書寫或電腦打字，核章後紙本免備文寄至聽資中心，電子檔寄至2088@tmd.tp.edu.tw，張秀文組長收)
	參賽者
(本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
	姓名
	學校
	班級/任教科目
	修習臺灣手語之證明文件/通過臺灣手語培訓或培訓中之證明文件(請檢附於報名表後)

	
	
	
	
	

	
	
	
	
	

	
	
	
	
	

	
	
	
	
	

	
	
	
	
	

	報名組別
	一般學校：□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教師組 □師生組

	
	啟聰學校：□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教師組 □師生組

	作品名稱
	

	作品描述
(100字為限)
	

	上傳雲端之作品名稱
	

	聯絡方式
	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報名檢核
(本欄由承辦單位檢核，請勿填寫)
	□報名資料無缺漏（報名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影片已上傳至雲端
□影片上傳格式為MP4
□影片內容清晰、可順暢撥放
檢核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       檢核日期：114年___月___日


申請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二
臺北巿政府教育局113學年度「臺灣手語推廣短影音」徵稿活動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本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8條規定，向參加者告知下列事項，請詳閱並簽名表示同意：
1. 本局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進行「臺灣手語推廣短影音徵稿活動」（以下稱本活動）相關工作，及其後作品之各種利用，包含但不限於廣告、宣傳、印刷品、網站、社群媒體利用等事務。
2. 本次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報名表單內文所列，包含姓名、學校、班級、聯絡方式等。
3. 您同意本局因本活動之所需，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聯絡；並同意本局於您得獎後繼續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使用之地區為國內與國外，使用方式依本處利用得獎作品之行為定之。
4.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局：
(1) 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但本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請求補充或更正，但本處得請您釋明理由。
(3)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或請求刪除，但因本處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
律所規範者，本處得拒絕之。
5.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局您的個人資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或本局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有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本局有權停止您的參加資格、取消您的得獎資格等相關權利，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6.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同時，您對自己所有之個人資料，須負保密責任，若因洩露第三者，導致個人資料外洩、遺失，請自行負責。
7.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局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並同意遵守本同意書（請打勾）
立同意書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立同意書人未滿18歲須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為共同監護皆需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臺北巿政府教育局113學年度「臺灣手語推廣短影音」徵稿活動
著作授權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投稿者)
(以下稱甲方)參加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稱乙方)舉辦之「臺灣手語推廣短影音徵稿活動」，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並謹遵活動中各項參選細則；另本作品以參賽者為著作人，同意將其著作財產權（內含上述著作之肖像）授權予乙方，甲方並同意不對乙方行使著作人格權，若參選作品獲獎，乙方保有影片修正及命名等一切作品使用權利。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甲方對授權作品仍擁有著作權。
本人保證投稿作品為原創作品，未曾獲獎或出版，也未有任何抄襲、模仿
或剽竊他人作品之行為，若經發現有上述不法情事者之事實，取消得獎資
格與追回相關獎項，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負。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住址：
（立同意書人若未滿18歲，須請法定代理人加填下列欄位）
法定代理人： 
身份證字號： 
電話：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